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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证券投资情况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华智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持有证券的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2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进行了核查，

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持有证券的情况 

截止2012年 12月31日,公司持有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亚

宝药业”、股票代码“600351”）A股股票 1000 万股，持有价格为人民币 6.11 元

/股，持有方式：认购亚宝药业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持有日期：2012 年 10 月

15 日，解禁期：持有日起 36 个月不得转让。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2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 

2011 年 11 月 4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认购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议案》，同意以 6.11 元

/股的价格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6110 万元认购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 A股股票 1000 万股，并承诺本次认购完成后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投

资使用的是公司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也不构成关

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保荐机构分别就此次认购发表了意

见，表示同意认购事项。 

2011 年 11 月 22 日，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认购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议案》。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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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亚宝药业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获得证监会审核通过，2012 年 10 月

15 日，公司持有的亚宝药业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登记相关事宜。 

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2 年度不存在其他证券投资的情况。 

三、证券投资内控制度执行情况 

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

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制定的证券投资的内控制度包括《对外投资管理制

度》、《风险投资管理制度》。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严格执行公司《对外投

资管理制度》、《风险投资管理制度》中关于证券投资的决策、执行与控制的相关

规定,公司内部审计部定期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证券投资事项进行内部审计并

提请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独立董事也对证券投资情况进行了核查、监督,未发

现有违反《对外投资管理制度》、《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行为。 

四、保荐机构关于 2012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达华智能出具的《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12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公司持有的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符合公司相关制度的规

定,未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且使用的是公司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

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也不构成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达华智

能 2012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已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梁江东、刘小群 

                                           二 O 一三年三月三十日 

 

 




